
“三类人员”电子证书领取 

一、办理依据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 

3、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质[2015]206 号） 

4、《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沪住建规范[2020]6 号） 

5、《关于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试运

行的通知》（沪建行[2020]18 号） 

二、办理条件 

1、建筑施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三类人员”在上海考取初证。 

2、企业“三类人员”在上海继续教育培训合格。 

注：A、“三类人员”需完成个人信息采集：本人通过手机客户端“随申办

市民云 app”或手机微信、支付宝“随申办”小程序端，在线完成个人信息登记，

并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建筑业”，选择“微应用”下的“电子签署”，申请“个

人数字证书”。 

    B、企业有“三类人员”缴纳社保记录（除法人）。 

三、办理流程 

企业使用“法人一证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

（zjw.sh.gov.cn）→我要办→人员→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



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电子证书申领，点击“证书申领”，输入需要申领证书的

人员信息及申领证书类别（系统后台比对身份证信息、考试成绩及社保数据信息），

点击“查询”，点击“确认”，申领成功。企业在“电子证书查询及下载”菜单

栏中查询和下载电子证书（详见“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四、咨询部门和时间 

咨询部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 地址：小木桥

路 683 号 1 楼政务服务大厅。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9:00—11：30（11:15停止取号）、下午1:30—5:00

（4:30 停止取号），周五上午 9:00—11：30（11:15 停止取号）、下午 1:30—3:30

（3:00 停止取号）。 

五、办理时限 

企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申领成功后即可自行下载

电子证书。 

 

“三类人员”电子证书变更 

一、办理依据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 

3、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质[2015]206 号） 

4、《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沪住建规范[2020]6 号） 

5、《关于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试运

行的通知》（沪建行[2020]18 号） 

二、办理条件 

1、企业“三类人员”电子证书在有效期内。 

2、企业“三类人员”电子证书变更时原聘用企业持证时间大于 6 个月，新

聘用企业需有缴纳社保记录。 

3、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一证通”及资质已更名。 

三、办理流程 

1、本市“三类人员”市内变更：新聘用企业使用“法人一证通”登录上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zjw.sh.gov.cn）→我要办→人员→三类人

员电子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电子证书变更，点击

“企业隶属关系变更”，输入需要变入证书的人员信息，点击“查询”，点击“确

认”，申领成功。企业在“电子证书查询及下载”菜单栏中查询和下载电子证书

（详见“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2、本市“三类人员”变更至外省市企业：上海企业使用“法人一证通”登

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zjw.sh.gov.cn）→我要办→人员→

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出具离沪证明，

点击“出具离沪证明”，输入需要出具离沪证明的人员信息，点击“查询”，勾选

证书，点击“确认离沪”，在当前页面下载变更离沪证明（详见“三类人员”电

子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3、外省市“三类人员”变更至本市企业：换证条件：原证书信息能在全国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网站（https://zlaq.mohurd.gov.cn）查询，

证书处于有效期内，且证书状态为“注销”或“失效”。上海企业使用“法人一

证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zjw.sh.gov.cn）→我要办→人

员→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外省市人

员进沪换证，点击“外省市人员进沪换证”，输入需要换领证书的人员信息及原

证书编号，点击“查询”，上传“出省证明”，点击“确认”，换领成功。企业在

“电子证书查询及下载”菜单栏中查询和下载电子证书（详见“三类人员”电子

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4、企业名称变更：聘用企业更名后，使用“法人一证通”登录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zjw.sh.gov.cn）→ 我要办→人员→三类人员电子

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电子证书变更，点击“企业名

称变更”，点击“确认变更”。变更成功后，企业在“电子证书查询及下载”菜

单栏中查询和下载电子证书（详见“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四、咨询部门和时间 

咨询部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 地址：小木桥

路 683 号 1 楼政务服务大厅。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9:00—11：30（11:15停止取号）、下午1:30—5:00

（4:30 停止取号），周五上午 9:00—11：30（11:15 停止取号）、下午 1:30—3:30

（3:00 停止取号）。 

五、办理时限 

企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变更完成后可自行下载电

子证书。 



“三类人员”电子证书注销 

一、办理依据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 

3、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建质[2015]206 号） 

4、《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沪住建规范[2020]6 号） 

5、《关于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试运

行的通知》（沪建行[2020]18 号） 

二、办理条件 

企业“三类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死亡或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办理流程 

企业使用“法人一证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

（zjw.sh.gov.cn）→我要办→人员→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人员类办事→三

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电子证书注销，点击“证书注销”，输入需要注销的证书

信息，点击“查询”，选择注销原因，点击“确认注销”，弹出签章页面，点击

“请点击此按钮完成签署”，输入数字证书密码，点击验证进行签章，返回申报

页面，可下载注销证明文件（详见“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四、咨询部门和时间 

咨询部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 地址：小木桥



路 683 号 1 楼政务服务大厅。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9:00—11：30（11:15停止取号）、下午1:30—5:00

（4:30 停止取号），周五上午 9:00—11：30（11:15 停止取号）、下午 1:30—3:30

（3:00 停止取号）。 

五、办理时限 

企业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注销完成后即可。 


